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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

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

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新疆可克达拉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

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新疆可克达拉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或

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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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新疆可克达拉市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2

四师 02（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38667.SH 

债券简称 22 四师 02 

债券名称 
新疆可克达拉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债券期限 2+1 

发行规模（亿元） 6.00 

债券余额（亿元） 6.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07%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

况（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不适用 

起息日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

间每年的 11 月 30 日，如投资者于第 2 年末行

使回售选择权，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4 年间

每年的 11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债项评级 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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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

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

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重大事项。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第四师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与

托管，包括国有产(股)权管理，融资与投资，产(股)权的收购、兼并与转让，资

产委托管理，商品的批发及零售，生产性废旧物资收购，五金交电、矿产品的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423,704.52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1,222,349.39 万元。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71,171.03 万元，实现净利

润 48,631.96 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1,610,335.28 1,435,491.84 12.18 
非流动资产合计 5,759,250.83 2,347,130.61 145.37 
资产总计 7,369,586.11 3,782,622.45 94.83 
流动负债合计 1,571,900.11 1,105,100.29 42.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9,281.61 894,601.32 -45.31 
负债合计 2,061,181.72 1,999,701.61 3.07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08,404.40 1,782,920.85 197.74 
营业收入 1,423,704.52 1,246,808.71 14.19 
营业利润 71,171.03 69,435.29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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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65,270.99 69,397.80 -5.9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90,723.24 1,536,430.52 166.2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641.44 31,192.69 -11.38 

净利润 48,631.96 50,566.46 -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938.17 2,822.57 74.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5,438.94 -168,802.42 -39.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1,427.26 105,525.58 166.6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0,926.50 -60,454.26 184.24 

资产负债率（%） 27.97 52.87 -47.09 
流动比率 1.02 1.30 -21.54 
速动比率 0.64 0.92 -30.43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

所示： 

表：22 四师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38667.SH 

债券简称：22 四师 02 

发行金额：6.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

部用于偿还回售的"19 伊犁 02"公司债券本

金。 
与约定用途一致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 22 四师 02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

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并进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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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1,231,052.04 万元、1,246,808.71 万元和 1,423,704.52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43,094.92 万元、50,566.46 万元和 48,631.96 万元。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98,368.32万元、2,822.57万

元和 4,938.17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本期债券

本息提供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

较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此外，截止报告期末，发行

人授信额度充足。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

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

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

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38667.SH 22 四师 02 否 无 无 无 

 

本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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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1、资信维持承诺  

（1）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 发行人发生

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以上、分立、被责令 停产停业的情形。  

（2）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约定的资信维持承诺情 

形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3）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 

相关事项的，发行人将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持有人有 

权要求发行人按照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2、救济措施  

（1）如发行人违反本章相关资信维持承诺要求且未能在约定期限恢复相 

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 30%以上的持有人要求，发行 

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救济措施，争取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等形式 

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2）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 2 个交易日内告 知

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

资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

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38667.SH 22 四师 02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

本期债券品种

一的付息日为
2+1 本期债券品种

一的到期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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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11
月 30 日；品种

二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11
月 30 日，如投

资者于第 2 年

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付息日

为 2023 年至

2024 年间每年

的 11 月 30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

息） 

2025 年 11 月

30 日；本期债

券品种二的到

期日为 2025 年

11 月 30 日，如

投资者于第 2
年末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

到期日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利

息）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38667.SH 22 四师 02 报告期内无付息安排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9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重大事项。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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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新疆可克达拉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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